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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00                       股票简称：上海环境                      编号：临 2017-027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 

 合同名称：《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权补充协议（二）》和《上

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排水服务补充协议（二）》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一厂改造）工程投资建设事宜议案》， 近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友联竹

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与上海市水务局签

署了《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权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特许

权补充协议二”），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签署了

《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排水服务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排水服

务补充协议二”）。 

2017 年 11 月 9 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印发了《上海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厂改造）工

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同意项目的工程设计，批准工程概算总投资为 119173.74

万元。 

一、《特许权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 

双方同意，项目公司负责实施竹园一厂改造工程，设计处理能力由 170 万立

方米/日减量为 110 万立方米/日，项目建成后出水排放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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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以下简称“一级 A 标准”）。 

第二条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特许权 

上海市水务局授予项目公司在建设期和/或特许经营期内的特许权利，包括：

1）投资、设计、建设竹园一厂改造工程项目设施；2）运营和维护竹园一厂改造

工程项目设施；3）根据协议约定使用项目土地；4）将经过处理的污水通过深水

排放系统排放到长江口。 

项目公司应当：1）与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签署《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

处理厂项目排水服务补充协议（二）》；2）在建设期和特许经营期内承担费用和

风险负责竹园一厂改造工程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3）应政府有关和/或相关

行业的要求对竹园一厂进行改造，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配合，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项目公司对该等相关项目具有优先权，根据“改造”发生的费用，获得相应补偿；

4）在特许经营期结束时根据协议规定将竹园一厂所有项目设施的所有权利和权

益无偿移交税务局指定机构。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建设期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其中，建设期第一阶段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提标新建污水深度处理工程；建设期第二阶段（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竹园一厂现有设施改造工程。 

第三条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的建设 

项目公司负责竹园一厂改造工程所需的所有投资，包括通过增资扩股获得项

目资本金，通过银行贷款或其它合法融资方式获得其余部分资金，项目公司应确

保其股东增资的实收资本金额不低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30%）。 

第四条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的运营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建设期间，项目公司应按以下要求持续运行竹园一厂，并

确保竹园一厂的出水水质不低于二级排放标准： 

1）竹园一厂改造工程建设期第一阶段（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处理能力 170 

万立方米/日，排放标准执行二级标准； 

2）竹园一厂改造工程建设期第二阶段（建设期第一阶段结束的次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竹园一厂改造工程排放标准除总氮外其余出水指标按一级 A 

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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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二、《排水服务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出水排放标准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正式开始运营之日起，竹园一厂出水水质应达到一级 A

标准。政府部门委托的监测机构在任一个运营日内进行出水水质检测，如发现出

水水质不符合一级 A 标准，则视为项目公司违约，出水水质不符合标准的天数

自检测不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直至再次检测合格之日止，此期间的检测费由项

目公司承担。 

第二条 水质检测 

项目公司对竹园一厂进水和出水的日常检测项目至少应包括《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8918-2002）规定的 12 项基本控制项目。项目公

司应将对竹园一厂进水和出水的在线检测数据实时传输至有关管理机构。 

第三条 污水处理量 

建设期第一阶段，竹园一厂污水处理量按《排水服务协议》执行，规定水量

为 140 万立方米/日，设计处理能力为 170 万立方米/日。建设期第二阶段，竹园

一厂改造工程规定水量为 90 万立方米/日，设计处理能力为 110 万立方米/日。竹

园一厂改造工程正式开始运营后，竹园一厂规定水量为 90 万立方米/日，设计处

理能力为 110 万立方米/日。项目公司应在特许经营期内的每个运营日处理全部

进入竹园一厂的进水。 

第四条 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 

建设期阶段及正式开始运营后的污水处理服务费根据竹园一厂改造工程项

目核准报告计算暂定价，在改造工程完成竣工结算审计和运营成本审计后，对价

格进行调整，并签订价格调整确认表。最终确认的价格自竹园一厂改造工程正式

开始运营之日起适用。 

第五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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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竹园一厂改造工程正式开始运营后，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将全面实现

一级 A 排放标准。本次投资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增强公司持

续发展能力，同时有利于提升城市水体环境质量。 

四、备查文件 

1. 《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权补充协议（二）》 

2. 《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排水服务补充协议（二）》 

3.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竹园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一厂改造）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特此公告。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11 日 


